附件1              石狮市公交运营成本规制取值表

	序号
	内容
	取值办法
	取值
	取值说明
	备注

	1
	人员工资
	核定值
	以实际费用取值
	参照《泉州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薪酬管理制度》进行核定。
	该项费用包括基本工资、各项福利补贴及其他津贴；劳务派遣费用据实核定。

	2
	能源消耗费
	核定值
	以实际费用取值
	能源消耗费采用直接认可企业的实际成本。
	区分不同车辆类型进行规制。

	3
	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比例法
	以实际费用取值
	据实核定。
	与公交营运无关的或政府无偿投入供公交运营企业使用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其折旧和摊销不得归入规制成本。

	4
	维修费
	浮动取值法
	5%
	根据车辆百公里维修费标准值，成本上下浮动比率5%。实际费用在标准值5%上下范围内的按照实际费用计算成本；超过或低于标准值5%，按照标准值5%的上限或下限计算成本。
	区分不同车辆类型进行规制。

	序号
	内容
	取值办法
	取值
	取值说明
	备注

	5
	轮胎消耗费
	浮动取值法
	5%
	根据车辆百公里轮胎消耗费标准值，成本上下浮动比率5%。实际费用在标准值5%上下范围内的按照实际费用计算成本；超过或低于标准值5%，按照标准值5%的上限或下限计算成本。
	区分不同车辆类型进行规制。

	6
	保险费
	核定值
	以实际费用取值
	保险费采用直接认可企业的实际成本。
	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承运人责任险。

	7
	安全生产费
	核定值
	以实际费用取值
	按上一年度公交营业收入的1.5%进行规制。
	包括购置、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支出等符合财政部、应急部有关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相关支出。

	8
	其他直接运营费
	浮动取值法
	5%
	对于经常性发生的项目，以规制年度前三年的平均值为标准，对于非经常性发生的项目，以最近一年发生数为标准值，实际费用在标准值5%上下范围内的按照实际费用计算成本。如果超过或低于标准值的5%，按照标准值5%的上限或下限计算成本。对于本年度新发生的项目，该项费用采取“直接认可企业的实际成本法”核定，但新发生的项目与公交业务无关，不纳入规制范围。
	包括公交场站维护维修费、公交临时站牌维修费（移交市城管局的除外）、公交线路图更换、车辆检测、车辆清洗费、驾驶员服装费、场站安保费及公交企业提供运营服务支出相关的其他运营费用等。

	序号
	内容
	取值办法
	取值
	取值说明
	备注

	9
	期间费用
	浮动取值法
	5%
	对于非经常性发生的项目，以最近一年发生数为标准值，采用浮动取值法核定，上下浮动比率为5%；对于本年度新发生的项目，采用“直接认可企业的实际成本法”核定，但新发生的项目与公交业务无关，不纳入规制范围；财务费用按实际支出进行核定，但规制资金成本不包括企业自筹支付与公交业务无关的项目投资而增加的成本。
	

	10
	税金及附加
	核定值
	以实际费用取值
	据实核定。
	


